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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保荐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掌趣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下简称“《规范指引》”）、《创业板

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修订）》（以下简称“《1号备忘

录》”）等相关规定，对掌趣科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

使用超募资金收购深圳华纳奇科技有限公司纳奇营销广告联盟运营平台的议案》

中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保荐意见如下： 

一、掌趣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掌趣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12]381 号” 《关于核准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核准。公司于 2012 年 5 月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4,901.50 万股，发行价格每股 16.00 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654,64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54,352,314.82 元，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600,287,685.18 元。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7 日审验确认，并由其出具了天健正信验（2012）综字第

010007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截至 2012 年 8 月 2 日，已计划的超募资金使用金额为 0 元，超募资金累计

实际使用额为 0 元。 

二、关于掌趣科技超募资金收购深圳华纳奇科技有限公司纳奇营销广告联

盟运营平台的核查情况 

掌趣科技于 2012 年 8 月 13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超募资金收购深圳华纳奇科技有限公司纳奇营销广告联盟运营平台的议

案》。为提高超募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同时结合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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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情况及发展规划，拟使用约 1,200 万元人民币超募资金收购深圳华纳奇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纳奇”）纳奇营销广告联盟运营平台（以下简称“纳奇

平台”）。 

1、 交易基本情况 

掌趣科技拟与华纳奇、华纳奇股东刘惜存、李彦以及华纳奇核心人员陈晓亮、

王晓龙、吴世阳签署资产收购协议，使用约 1,200 万元人民币超募资金收购纳奇

平台，收购价格可能根据业绩考核情况进行调整，具体调整方式详见交易价格部

分。本次收购完成后，纳奇平台将移交给掌趣科技，华纳奇股东和华纳奇核心人

员等将解除与华纳奇的劳动关系，由掌趣科技聘用；同时，掌趣科技将设立独立

业务部门开展日常运营。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 

2、交易对方概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华纳奇，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深圳华纳奇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8 年 3 月 12 日 

公司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与彩田路交界西南星河世纪大厦 A 栋 1111-G 

注册资本： 1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刘惜存 

主营业务： 

计算机网络、计算机软硬件及周边设备的技术开发、维护（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

经营）；电子产品的销售及其它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

品）；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增

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B2-20080149 经营，有效期至 2013 年 5 月

23 日）；从事广告业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进行广告经营审批登

记的，另行办理审批登记后方可经营）。 

本次交易前，华纳奇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刘惜存 70.00 70.00% 

李彦 3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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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0.00 100.00% 

华纳奇及华纳奇股东与掌趣科技及掌趣科技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

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3、交易标的概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华纳奇拥有软件著作权的纳奇平台，该平台可独立核算成本

及收入，构成独立的业务。 

纳奇平台已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软件名称： 纳奇营销广告联盟运营平台 v3.0 

著作权人： 深圳华纳奇科技有限公司 

开发完成日期： 2009 年 2 月 1 日 

登记日期： 2012 年 6 月 5 日 

权利取得方式： 原始取得 

登记号： 2012SR047009 

证书号： 软著登字第 0415045 号 

软件介绍： 

纳奇营销广告联盟运营平台可实现 POP 广告、富媒体广告的投放、

数据跟踪、广告效果跟踪、广告展示量、点击量统计、合作网站媒

介的广告收益分成统计、自动计费及广告主投放广告产生的广告费

用进行统计、预警及合作媒介佣金支付等一系列关联的系统功能。 

根据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18 日出具的北方亚

事评报字【2012】第 188 号《无形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2012 年 5 月 31 日 “纳

奇营销广告联盟运营平台”软件著作权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1,282.23 万元。 

本次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交易标的

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未被采取司法措施。 

4、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作价依据参考交易标的的评估值，确定本次收购对价在人民币

1,200 万元的基础上根据下述约定进行相应调整，交易价格的确定及支付方式（分

五期支付）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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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本次收购的收购协议签署生效后，华纳奇应当按照人民币 150 万元

向公司开具符合法律规定之发票，公司于收到前述发票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

华纳奇支付收购款人民币 150 万元； 

第二期：本次收购的收购协议签署生效 30 日后且相关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

毕，华纳奇应当按照人民币 150 万元向公司开具符合法律规定之发票，公司于收

到前述发票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华纳奇支付收购款人民币 150 万元； 

鉴于本次收购系参考纳奇平台以收益法评估的评估价值作为参考，华纳奇股

东和华纳奇核心人员有义务尽职管理业务部门，尽力实现和完成最佳的经营业

绩。第三期至第五期转让款的支付按照以下原则执行： 

（1） 协议生效后，业务部门对约定的业绩考核期 2012 年 6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2013 年度、2014 年度三个考核期进行考核，每个考核期对应的

收购款金额均为 300 万元。如业绩考核期内，业务部门超额完成或未能完成考核

指标的，公司及华纳奇一致同意，对收购款金额做出调整，具体调整方式如下：  

单位：万元 

比例 收购款金额计算公式 

150%以上 300×[150%+(比例-150%)×1.1] 

110%至 150%（含） 300×比例 

100%至 110%（含） 300 

50%（含）至 100%（含） 300×比例 

50%以下 300×[1-（1-比例）×1.2] 

注:① “比例”指业务部门在业绩考核期内实际实现的指标占该业绩考核期考

核指标的比例。 

（2） 每个业绩考核期届满后 10 个工作日内，公司对业务部门在该业绩考

核期内实际实现的指标进行统计，根据统计结果和前述约定，确定华纳奇在该业

绩考核期应得收购款金额，公司收到华纳奇按照应得收购款金额开具的符合法律

规定的发票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相应收购款支付给华纳奇。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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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掌趣科技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收购深圳华纳奇科技有限公司纳奇营销广告

联盟运营平台以及使用超募资金投资福州云趣科技有限公司（筹）的议案已经公

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规

则》、《规范指引》、《1 号备忘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创业板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 

2、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不存

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收购纳奇平台的计划符合掌趣科技的业务发展规划。互联网页面游

戏市场发展前景良好，是公司重点发展的业务领域之一。纳奇平台已与众多游戏

推广渠道建立了合作关系，有效整合了互联网长尾市场的大量用户资源。公司的

游戏储备、研发实力将与华纳奇的渠道资源形成有效互补。收购纳奇平台将进一

步提升公司互联网页面游戏的渠道推广综合实力； 

综上，保荐机构认为掌趣科技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收购深圳华纳奇科技有限公

司纳奇营销广告联盟运营平台的计划符合超募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对于本次超

募资金使用事项无异议。同时，中信证券将持续关注掌趣科技募集资金其余部分

的使用情况，督促掌趣科技在实际使用前履行相关决策程序，确保该募集资金其

余部分的使用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且投资于公司的主营业务，不用于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等财务性投资等，切实履行保荐机构

职责和义务，保障掌趣科技全体股东利益，并对该募集资金其余部分的实际使用

及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樊丽莉                       甘  亮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8 月 14 日 

 




